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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和百慕大群岛财政部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和百慕大群岛财政部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和百慕大群岛财政部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和百慕大群岛财政部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为有助于正确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百慕大群岛政府

关于税收情报交换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税务总局和百慕大群岛财政部部长（以下简称“主管当

局”）决定达成谅解如下：

第一条 对第三条的解释

交换的情报不能用于协定第三条所述税种以外的其他目的。

第二条 对第四条的解释

为协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目的，“认可的证券交易所”

一语是指：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在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群岛证券交易所；

（三）为本项规定之目的，经主管当局协商认可的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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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

第三条 对第八条的解释

为协定第八条第一款之目的，用于本条上下文的“人员或机

构”一语是指在任一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人员或机构。

第四条 对第十条的解释

一、关于协定第十条，被请求方负担其在为回复请求方的情

报请求而适用国内税法时产生的日常费用。该日常费用一般包括

内部管理费用和任何小额外部费用。

二、所有其他不包括在日常费用内的费用视为非日常费用，

由请求方负担。非日常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示例：

（一）第三方协助调查而收取的合理费用；

（二）第三方复制文件而收取的合理费用；

（三）聘请专家、口译或笔译人员产生的合理费用；

（四）被请求方为回复专项情报请求而产生的合理诉讼费

用；

（五）为获取证言或证词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三、在任何特定案例中，当非日常费用可能超过 1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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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缔约双方需协商决定请求方是否继续请求并负担费用。

第五条 对于“可预见相关性的”和“可预见相关性”

的解释

协定上下文中“可预见相关性的”一语和“可预见相关性”

一语是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情报

交换协定范本》第一条标记为第三和第四段注释中的“可预见相

关性的”和“可预见相关性”之标准。

第六条 生 效

一、本谅解备忘录将于协定生效之日开始生效，并在任何一

方主管当局终止执行之前有效。终止通知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

式发出。本谅解备忘录将于终止通知收到之日起 60 日后终止执

行。

二、主管当局可以在任何时候以换函形式修订本谅解备忘

录。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于最后的修改函收到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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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谅解备忘录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在 汉密尔顿 签订，

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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